
福建中诚信信用评级咨询有限公司
利益冲突管理办法（2021年）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福建中诚信评级业务，建立健全利益冲突管

理机制，有效识别、防范、管理和披露评级业务中实际或潜在的

利益冲突，保障评级过程的独立、客观、公正，根据监管部门的

相关规定，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文件依据《信用评级业管理暂行办法》第三

十五条及《信贷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信用评级规范 第 1 部分：

信用评级主体规范》第 5.3.1 条制定。

第三条 本制度主要适用于公司、各部门以及参与项目的评

级人员（包括但不仅限于项目的评级分析人员、信评委委员等）

及其他可能对评级造成影响的人员。

第四条 本制度所称关联机构，是指控股股东、控股子公司、

受同一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

第五条 除本制度所列举的回避情形外，本公司及参与项目

的评级人员应根据“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从严掌握，并进

行回避。

第二章 公司回避

第六条 公司承做评级业务前，发现与受评对象存在利害关



系的，应就该利害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充分讨论，并制定相

应的规避措施，确保评级项目自承做至评级报告出具，均未受到

相关利害关系的影响。

第七条 公司与受评对象存在利害关系，具体指以下几种情

况：

（一）公司与受评经济主体或者受评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人为

同一实际控制人所控制，或者由同一股东持股均达到 5%以上；

（二）受评经济主体、受评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人或者其实际

控制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公司出资额或者股份达到 5%以上；

（三）公司或者其实际控制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受评经济主

体、受评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人出资额或者股份达到 5%以上；

（四）公司或者其实际控制人在开展评级业务之前六个月内

及开展评级业务期间买卖受评经济主体或者受评债务融资工具

发行人发行的证券等产品；

（五）影响公司独立性的其他情形。

第三章 人员回避

第八条 本条款所称人员是指特定项目的评级分析人员、信

评委成员及其他负责评级作业的人员。

第九条 上述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

（一）本人、直系亲属持有受评经济主体或者受评债务融资

工具发行人的出资额或者股份达到 5%以上，或者是受评经济

主



体、受评债务融资工具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

（二）本人、直系亲属担任受评经济主体或者受评债务融资

工具发行人的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三）本人、直系亲属担任受评经济主体或者受评债务融资

工具发行人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财务顾问等服务

机构的负责人或者项目签字人；

（四）本人、直系亲属持有债务融资工具或者受评经济主体

发行的证券金额超过 50 万元，或者与受评经济主体、受评债

务融资工具发行人发生累计超过 50 万元的交易；

（五）信用评级行业主管部门和业务管理部门认定的足以影

响独立、客观、公正原则的其他情形。

第四章 薪酬管理的独立性

第十条 公司薪酬管理制度依据公司整体运营策略和发展规

划制定，薪酬管理安排独立于信用评级结果，与信用评级结果无

关联性，市场营销人员、评级人员、信评委相关成员的薪酬和奖

金与信用评级结果无关。

第五章 禁止商业贿赂

第十一条 公司、员工及实际控制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向受评

对象、委托人及其他利益相关方进行利益输送，不得以任何方式

索取利益，不得接受现金、礼物或其他利益，或参与可能影响评

级结果的活动。



第六章 信息保密规则

第十二条 对于在开展信用评级业务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

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公司及内部员工应当履行保密义务，不得利

用相关信息为任何机构或个人谋取利益。

第七章 附则

第十三条 本制度其他未尽事宜参照公司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本制度由福建中诚信负责解释及修订。

第十五条 本制度文件生效期间，监管部门的监管政策发生

变化，与本制度文件冲突的，应依照监管规定执行。在满足监管

要求的前提下，本制度文件与信用评级委托协议不一致的，应依

照信用评级委托协议执行。

第十六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